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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改能源〔2023〕61 号

关于印发新昌县2022年度非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及用户

侧储能项目奖补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乡镇街道、县级机关各部门、各相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《新昌县全面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

意见》、《2022 年新昌县能源保障政策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推

动我县工商业等非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和用户侧储能项目健康

发展，推进节能减排和能源结构优化调整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非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补助细则

1.政策条款：对符合建设规范的 2022 年并网光伏项目，按

其实际发电量给予 0.2 元/千瓦时的补贴，补贴期限为自发电之

日起一年。

2.补助要求：（1）企业（单位）的工商注册、税收管理和项

目实施地址均需在新昌县；（2）项目需在新昌县发改局登记备案；

（3）项目需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建成

并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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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补助标准：根据实际发电量按 0.2 元/每千瓦时对项目业

主进行补助，补助周期为 1 年。

4.申报材料：（1）新昌县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发电补助资

金申请表（附件 1）；（2）企业（单位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（3）

项目备案表复印件；（4）若项目是合同能源管理模式，需提供光

伏发电合同能源管理协议等相关复印件。

5.报批流程：各光伏项目单位自主向县发改局提供申报材

料，经县供电局提供光伏项目补贴电量表并由县发改局审查、公

示后，拨付补助资金。

二、用户侧储能项目补助细则

1.政策条款：大力支撑用户侧储能项目建设，按 200 元/千

瓦给予一次性补贴，单个项目补贴最多不超过 300 万元，鼓励企

业通过峰谷价差减少电费支出。

2.补助要求：（1）项目实施地址需在新昌县；（2）项目需在

新昌县发改局登记备案；（3）项目需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完成投资建设并投入运行。

3.补助标准：对通过新昌县发改局验收的储能项目业主按每

千瓦200元发放一次性补助，单个项目补贴最多不超过300万元。

储能项目建设已享受工业经济高质量相关政策的不重复享受补

贴。

4.申报材料：（1）新昌县用户侧储能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（附

件 2）；（2）企业（单位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；（3）项目技术协议

或合同等相关材料；（4）项目现场照片（包含项目整体、设备铭



- 3 -

牌及充放电系统等）；（5）新昌县用户侧储能部门联合验收意见

表复印件。

5.报批流程：企业提出验收申请，自行将申报材料报至县发

改局；发改局组织财政、供电、属地乡镇街道等部门对储能项目

进行联合验收；项目通过验收并公示后，拨付补助资金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光伏补贴政策适用全县范围内个人、独立法人资格企

业、社会组织和机构（不包括房地产业以及金融、通信、电力、

石化、烟草等国有企业），台资、外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。

（二）上年度亩均效益综合评价为 D 类，因逃税骗税、恶意

欠薪、故意侵犯知识产权或者在食品药品、生态环境、工程质量、

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等领域存在违法行为被有关部门查处并列入

严重失信名单的主体，不予享受政策。

（三）同一企业同一事项符合两项或两项以上扶持条款的

（含市级政策和县级其他政策）的，可就高执行，但不重复享受；

同一奖项（认定）在低等次已作奖励的，晋升到高等次时，只奖

励差额部分。

附件：1.新昌县非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发电补助资金申请表

2.新昌县用户侧储能项目补助资金申请表

3.新昌县用户侧储能部门联合验收意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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